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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第 105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1月 16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主席：盧市長兼召集人秀燕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邱雅琳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專案報告： 

建設局-「燙平專案執行成效」專案報告：(略) 

艾委員嘉銘：獲悉民眾陳情於大墩七街及惠文路處摔倒，該處有道路

回填後又沉陷，及人孔蓋與路面高低落差大等問題，容易導致機車騎

士摔倒，建議加強巡查並落實回填。 

林委員志盈：燙平專案執行無障礙人行道整理時，建議針對設有樹坑、

電信(力)箱之狹小人行道，加強其通行順暢性，以利使用輪椅行動不

便的人士通行，建立友善人本的運輸環境，如：文心森林公園周邊讓

輪椅通行之人行道。 

林委員良泰： 

1. 建議燙平專案改善路面標誌、標線的部分增加與交通局的協作，

以避免出現重複施工的情形。 

2. 施工品質會影響人民的觀感，建議施工品質應建立生命週期，例

如：估算出燙平後可維持的期間，並以此做為施工廠商品質的基

準。 

建設局： 

1. 執行燙平專案時一定會事先協調管線單位配合調整人孔蓋，但一

般道路的孔蓋是由管線單位自行施工，可能良莠不齊，係透過定

期巡查來改善，但仍有部分屬埋設施工的問題，導致填平後有土

壤流失的情形，將請管線單位再開挖處理。 

2. 無障礙人行道部分，原則上 2 米以下的人行道不會種植栽，早期

種植的部分，將與中央爭取相關預算分階段盤點改善。 

3. 統挖的部分，燙平路段都會與交通局確認期程、標誌、標線等，如

係建設局可施作的部分皆會一併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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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本案獲得民眾良好迴響擴大舉辦，好的政策應持續推動，

也感謝市府相關單位配合，另委員意見亦請建設局妥處。 

參、歷次道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08年 12月份，列管件數計 15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2件： 

列管案號：109-01-05、109-01-09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13件： 

列管案號：108-11-06、109-01-01、109-01-02 

109-01-03、109-01-04、109-01-06 

109-01-07、109-01-08、109-01-10 

109-01-11、109-01-12、109-01-13 

109-01-14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肆、 A1類會勘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108年 12月份，列管件數計 21 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13件：  

列管案號：108-08-17、108-11-01、108-11-13 

108-12-09、108-12-13、108-12-15 

108-12-19、108-12-22、109-01-01 

109-01-02、109-01-03、109-01-07 

109-01-08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8件： 

列管案號：108-11-05、108-12-06、108-12-20 

109-01-04、109-01-05、109-01-06 

109-01-09、109-01-10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伍、 各單位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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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分局：(略) 

主席： 2019年耶誕節迪士尼在綠川及柳川舉辦燈飾活動，特別

感謝第一分局對於現場交通及安全秩序的維護。 

二、 第二分局：(略) 

主席裁示：農曆年後許多宮廟將陸續舉辦相關宗教廟會活動，請加強

對於陣頭與法器的事前約制，建議鼓勵及勸導將鞭炮改以電子炮或

一炷香代替，以建立噪音及空汙防制之環保概念。 

三、 西屯區公所：(略)  

林委員良泰：西屯區是臺中市交通重點所在，建議考量針對區內幾處

重複出現的高肇事路口(如第 76 頁事故分析報告)強化肇事防制，結

合民力加強宣導路口慢、看、停的交通安全觀念，相信除有助於肇事

防制外亦能保障民眾安全。 

主席裁示：西屯區內有百貨公司、商圈及交流道等，人、車潮眾多，

請第六分局、交通警察大隊、交通局等相關單位與西屯區公所多加合

作配合，加強宣導及相關事故防制，或考量透過志工協勤維持交通秩

序，以提升西屯區的交通安全。 

四、 太平區公所：(略) 

五、 警察局：(略) 

林委員良泰： 

1. 建議於事故分析報告列出年度 A1死亡人數，以利與會單位掌握 A1

事故增減情形。 

2. 建議於臺 61上匝道入口處，增設實施區間測速科技執法的相關告

示牌面。 

艾委員嘉銘：建議分析事故高肇事行政區時，考量以轄區人口數(每

十萬人口數)為統計分析基礎，加上曝光量較能客觀反映實際事故情

形。 

林委員志盈：108年的高肇事路口分析，西屯區的文心路與臺灣大道

路口及大雅區昌平路與雅潭路口為重複列入之高肇事路口，建議警

察局可透過員警執行交通崗勤務時，深入瞭解事故發生原因，必要時

具體建議交通局與建設局，作為施工及尖峰時間交通壅塞改善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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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參考依據。 

主席裁示：請警察局提供年度(包含酒駕)的交通事故分析比較，交通

事故數據應回歸真實，俾利學術或相關單位全面分析檢討並預防。 

陸、 各工作小組執行 108年度院頒方案業務報告：准予備查。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下午 4時 10分） 


